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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108年第 2次廉政會報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08年 9月 4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2時 00分 

地點：本局第一會議室 

主席：吳局長明昌   

出席人員：黃副局長志明、吳副局長瑞川、楊總工程司素鳳、張

主任秘書恩成、林處長志東、黃處長榮慶、江處長俊

昌、鄭處長元宗、林主任建良、薛大隊長仲信、胡主

任湘蓮（楊股長清民代理）、李主任和宗、施主任惠文、

謝主任惠雯、施主任仁傑、余法制秘書佩君（請假） 

列席人員：蔡股長明貝、蔡股長南成             紀錄：郭依柔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壹、 主席致詞：（略） 

貳、上次會議主席指示暨決議事項辦理情形：（如會議資料） 

施主任仁傑補充說明： 

    有關決議事項九，建請建管處針對舊有合法房屋申請使

用執照之程序訂 SOP手冊乙節，建管處於辦理情形中檢附「補

請使用執照標準作業程序」，惟該既有作業流程中，第 4項—

會辦，並未明確規範應會辦單位為何，且於第 5 項—查核、

審查，亦未列入現有會勘措施。請建管處針對上述 2 點加以

檢視修補，使作業流程符合現況。 

江處長俊昌補充說明： 

        有關第 5 項查核現勘的部分，上次檢討會議有討論到，

往後這類型的案件，建管同仁將會同違建隊一同前往會勘認

定。這部分我們會再加以修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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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、報告事項 

本局 108年 4月－108年 8月廉政工作報告：（如會議資料） 

主席裁示： 

    謝謝政風室對於本局多項業務，如道路刨鋪鑽心、管線挖掘、

建照使照核發作業等等，辦理相關專案稽核，不僅作成稽核報告，

亦針對常見錯誤態樣提出許多相關建議，請所有的業務單位遵照

該稽核結果及建議改善。 

 

肆、專題報告 

第一案 

案由：材料試驗管理系統改版-線上繳費；縮短城鄉距離專案報告 

     （如會議資料） 

報告單位：工程企劃處     

    施主任仁傑補充說明： 

    105 年許，常聽聞區公所或比較基層機關抱怨試驗報告

送件往返太過耗時。在 106 年時，企劃處推動試驗報告電腦

化、資訊化改革後，各基層機關工程估驗的速度變得非常快

速。又第 3 階段線上繳費機制建立後，也解決許多廠商的困

擾。未來提倡把實驗室的照片回傳系統是非常好的做法，將

完全杜絕試體於運送過程中被更換掉包的疑慮。上述作為不

僅提升行政效率，使行政流程更加公開透明，亦可杜絕民眾

對公務機關存有不法之疑慮，企劃處的這些革新措施應予以

高度肯定。 

    吳局長明昌提問： 

    工務局目前有多少業務項目還是採人工收費的方式？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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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像企劃處一樣推行線上繳費？ 

江處長俊昌說明： 

目前建管處也有在推行線上繳費機制。 

 

林主任建良說明： 

    目前挖管中心係用輸出許可費繳費單的方式，再去高雄

銀行繳費。挖管中心的收費金額通常比較龐大，而超商交易

金額上限為2萬元，所以目前沒有推行超商繳費的便民模式，

不過未來可再研議。 

主席裁示： 

    期望未來工務局的收費系統，均能統一採用企劃處線上繳費

系統的模式。如未來相關單位有需要，請再去跟企劃處討論如何

與現有建置系統整合。  

 

第二案 

案由：違建查報及拆除人員之公務執行與防範措施（如會議資料） 

報告單位：違建隊    

    施主任仁傑補充說明： 

    有關違建執行一次拆除過後，後續因門鎖一直因故未拆

的狀況，長久以來都是民眾高頻率的檢舉事由。民眾常質疑

我們違建隊既已發文說明將會同相關相關單位及警察派工強

制拆除，最後卻未有所作為，適才經過大隊長的說明，比較

能理解違建隊執行公務的細節。且經過我們廉政訪查受處分

人或相關人得知，我們違建隊同仁不會在執行公務過程中有

不當的要求，在此給予正面的評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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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吳局長明昌補充說明： 

            提醒各位第一線執行業務的同仁，人情世故在所難免，

但堅持操守為第一要務。執行公務上有不理性的情況發生時，

請同仁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，如有妨礙公務之疑慮，一切依

法辦理。另外有關違建執行拆除的部分，依業務會議裁示，

新違建一律強制執行拆除，而舊違建的部分，就依現有業務

能力作適當的分配執行。 

       吳局長明昌提問： 

            請教政風室，有關違建查報部分，我們違建隊自己的查

報組都有執行查報作業，民眾的檢舉我們一定要受理嗎？因

為發現有一些報復性的檢舉，已嚴重造成本局業務執行上的

困擾。 

       施主任仁傑說明： 

           依規定民眾檢舉還是要處理，惟因私人恩怨而報復性的特

殊檢舉案件，建議可以統合做個案分析，如該檢舉不具公益

性，僅是民眾狹怨報復的手段，請違建隊依專業能力多方判

斷做適當處理。 

主席裁示： 

就依照政風室說明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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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提案討論 

第一案 

案由：有關本局辦理「108年綠建築暨反賄選廉政戶外宣導活動」，

需各單位及所屬機關分工協助（如附件），謹提請討論。 

      施主任仁傑補充說明： 

          本活動為年度重要活動，除了綠建築及廉政法令宣導，

更連結各工程單位的同仁一同運動，消除工作疲勞壓力，

促進彼此間情感的聯誼。因為活動規模愈來愈龐大、參加

人數愈來愈多，故希冀各單位能依這說明分工內容，一同

協力完成本活動，並鼓勵同仁多加參與。 

       

決議： 

本案准予通過。鼓勵同仁多多參加，分工的部分依政風室說明辦

理。 

 

第二案 

案由：建請將「查詢押標金保證金相關資料同意書範本」納入採

購招標文件（如附件），請討論。 

施主任仁傑補充說明： 

    本案為市府政風處通函的公文，希望能把上開同意書

納入採購招標文件中。惟同意書中有記載：機關如有依政

府採購法第 30條、第 31條第 2項、第 32條、第 48條第 1

項、第 50條第 1項犯罪偽造文書、第 65條轉包或第 87條

圍標綁標等情形而需查明相關情事者，得向金融機構查詢

廠商申請繳納或退還押標金、保證金相關往來資料。此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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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範圍比較廣泛，查詢範圍關係到廠商的所有財產狀況，

如此作為能否適用於本局業務的特性，請權責單位作更周

延的考量與研議。 

鄭處長元宗說明： 

此部分企劃處再與法制秘書研議可行性。 

 

決議： 

請企劃處、法制秘書與政風室研議此提案的可行性，如有需要即

納入採購招標文件；如無需要就照原來方式進行。 

 

第三案 

案由：有關本局建管處「使用執照竣工查驗業務」相關建議事項，

謹提請討論。 

施主任仁傑補充說明： 

    使用執照竣工查驗稽核發現，許多業主或建築師於使

用執照申請書中所檢附之照片與現況差異甚大，可能是廠

商根本尚未完成主要結構就掛件至建管處，亦有可能是同

仁於現場查驗有疏忽未注意。有鑑於此，建議明顯有異常

情況的案件或有民意代表關心的案件，請同仁於竣工查驗

的現場拍照存證，並向主管報告，未來如遇案有民意代表

關說的情況，亦能證明本局同仁確有作為。基於保護同仁

的立場與案件審核的需要，請研商是否有拍照之需要，將

來亦能做為證據留存。 

江處長俊昌說明： 

    此類特殊個案依我瞭解，該廠商竣工後掛件進來，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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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辦同仁約定去看現場，同仁盡速看完現場之後，等待廠

商準備相關資料證明、竣工照片等文件送件過程中，該廠

商隨即開始二次施工。直到政風室抽案稽核時，現況與申

請書檢附照片已差異甚大。有關要求同仁於竣工查驗時拍

照存證，其實沒有明顯的實益，假如同仁真的存有違法的

意圖，他也不會據實呈現照片，故要求拍照也無濟於事。

而本案的情形，經我側面瞭解，該名同仁並無風紀問題，

故我們會進一步依建築法相關規定，追究起造人及廠商未

按圖施工之責任，並依法將相關違法行為人移送懲戒。 

決議： 

如使照稽核遇到違規的情形，請依相關規定辦理。需恢復原狀者

就要求恢復原狀；需依法裁罰者就裁罰；需依法移送懲戒者就移

送懲戒。 

 

第四案 

案由：有關建管處審核執照程序中「議員請託關說登錄」相關建議事

項，請討論。 

施主任仁傑補充說明： 

    有民意代表關心關說的違建案件，違建隊會要求民代

須出具議員服務處至少主任以上簽章的陳情書類，並將該

書面資料登錄於違章建築管理系統之關心者欄位，使案件

更加透明化。反觀本局建管業務亦常遇到民意代表關心或

關說的情況，但卻無反映議員關心之登錄方式，故基於保

護同仁的立場，請建管同仁如於辦理案件過程中，遇到民

代關心關說等情，請確實填寫本局廉政倫理事件登錄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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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建管處研議能否將登錄表建檔於建管系統或併卷使用執

照保存。 

江處長俊昌說明： 

    同仁有這方面的困擾，我們會在處務會議上多加宣導，

如有遇案要確實填寫廉政倫理事件登錄表。 

決議： 

建管處為簡化審照流程，已付出很大的努力。如未來有民代關說

案件一定要依法確實做登錄。 

 

第五案 

案由：有關施工中違建拆除之派工頻率與實際執行做法，請討論。 

施主任仁傑補充說明： 

    違建隊於執行強制拆除前會函文受處分人，該公文中

常提及：逾拆除期限後將會同地方自治人員(區公所)、警

力，並委外雇用大型拆除機械辦理強制拆除等語，惟實際

情況是沒有照著公文內容辦理，顯得該公文沒有公信力，

機關更無法取信於人民。另外也常發現施工中違建，似因

派工頻率太少或門鎖因故未拆，而最後該違建物完工程度

高達 100％的個案，此亦為民眾常檢舉詬病之處。 

薛大隊長仲信說明： 

    此部分我會再與違建隊同仁做相關檢討，既然公文已

經發出，除非有遇到特殊狀況，否則就要按照公文的內容

覈實辦理執行。  

決議： 

本案准予通過。請違建隊遵依政風室建議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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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案 

案由：本室辦理 108年度前瞻計畫及重要道路刨鋪鑽心專案稽核，

目前發現相關缺失之策進作為，提請討論。 

施主任仁傑補充說明： 

    本專案稽核於 108年 1月 15日奉核實施後，總共稽核

20案，稽核結果大多是未加強施工安全維護措施、未落實

現場環境維護、監造單位人員未盡監督之責及誤取鑽心取

樣點等缺失樣態。其中 AC駐廠抽查更發現，有些現場駐廠

人員有對於作業流程或應填載表格不熟悉的情況。建請工

程企劃處及相關工程處對於上述稽核結果及本室提供之策

進作為加強辦理，並督促承包廠商依規定落實作業程序。 

 

決議： 

本案准予通過。請工程企劃處、新工處及養工處依政風室所提策

進作為憑辦，尤其是第 3點，請加強督促監造人員負起監造責任，

確認及控管 AC供料情形，確實填寫表單並加強控管。 

 

 

肆、臨時動議：無 

伍、散會：下午 15時 10分 


